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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超額比序方式 

一、積分採計：依據「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」及「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

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」。 

(一) 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

項目 
積分計算方式 

備註 
計算標準 上限 

1.志願序 

第一志願群 18 分 

第二志願群 15 分 

第三志願群 12 分 

第四志願群 9 分 

第五志願群 6 分 

18 分 

1.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

展規劃書，選填志願。 

2. 落實國中端適性輔導工作並實際幫助學生適性

升學與發展。 

3. 以志願群方式計分，同一職群內各科連續選填

為志願時，視為同一志願群計分，跨校同職群

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願群。普通型高級中等學

校以一校為一志願群。 

2.

多

元

學

習

表

現 

服
務
學
習 

1. 擔任班級幹部

或社團幹部任

滿1學期，經考

核表現優良者

得3分 

12 分 

1. 採計國一上、下學期，國二上、下學期及國三

上學期五學期。 

2. 經國中認定服務班級及認定服務學習績優者提出

證明。 

3. 班級幹部之數量以1人服務3人之比例計算，每班

至多9名。班級幹部名稱如補充說明所示，其幹部

職稱及工作職責僅供參考。 

4. 社團幹部為學校內社團之社長,若社團人數11人

(含）以上得增設副社長。每社團至多2名社團

幹部。 

5. 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獲得獎勵者，不得於

「獎勵紀錄」項目重複採計加分。 

2.參加校內外服務

學習，每次服務應

滿 30 分鐘。服務

時數滿 8 小時得 1

分 

1. 服務學習課程：由各國中規劃校內(外）服務學

習課程或活動，並發給服務學習證明，惟該服務

學習課程或活動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中。 

2. 課餘(間）時間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單位： 

(1) 公部門：指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以上之各級

政府機關。 

(2) 學校單位：指公私立各級學校（不含幼兒園、

托兒所）。 

(3) 社（財）團法人：指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並

向法院完成法人登記，領有社（財）團法人

證書者。 

(4) 經立案之非營利組織:指登錄於內政部公益平

台且核准立案之非營利組織。 

3. 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間自106年8月1日至109年

4月20日止。(適用109學年度升學高級中等學校

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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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常
生
活
表
現 

獎
勵
紀
錄 

大功每次 4.5 分 

小功每次 1.5 分 

嘉獎每次 0.5 分 

15 分 

1. 各獎勵紀錄可累加計分，如嘉獎10次，積分為

5分。 

2. 採取功過相抵後之獎勵紀錄。 

3. 採計至109年4月20日止(適用109學年度升學高

級中等學校者）。 

無
記
過
紀
錄 

銷過後無任何

懲處紀錄 
10 分 

採計至 109 年 4 月 20 日止(適用 109 學年度升學

高級中等學校者）。 

均衡學習 

健康與體育、藝

術與人文、綜合

活動三領域，符

合一個領域達

及格者得 5 分，

未達標準者0分 

15 分 

1. 為確保各領域教學正常，學生多元學習並均衡

發展，未納入國中教育會考之學習領域達畢業

標準（及格）者，給予積分獎勵。 

2. 採計國一上、下學期，國二上、下學期及國三

上學期五學期。 

3.109 年國中教

育會考成績 

精熟每科 6 分 

基礎每科 3 分 

待加強每科1分 

30 分 
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社會、自然五科，每科得分

最高 6 分。 

參考合計積分 100分 
 

(二) 服務學習與獎勵紀錄之採計，詳參(附錄八，第 34 頁)「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

學超額比序項目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對照表補充說明」。  

(三) 符合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」、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

法學生」詳參(附錄八，第 35 頁至第 36 頁)「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

序項目積分對照表補充說明」。  

(四) 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記點扣分方式：若國中生於國中教育會考時違規，違規 1 點扣國

中教育會考總積分百分之一（即 0.3 分），違規 2 點扣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百分之二

（即 0.6 分），僅扣其總積分，不另行扣其單科積分。 

 

二、比序方式 

(一) 高級中等學校其免試入學報名人數超過該校招生名額，經總積分排序依積分高低決

定錄取順序：總積分→志願序→志願校科→服務學習→獎勵紀錄→無記過紀錄

→均衡學習→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→國文→數學→英語→社會→自然→寫

作測驗→國文標示→數學標示→英文標示→社會標示→自然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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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生依規定比序後，仍超額時，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增加名額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。 

三、積分審查及結果複查 

(一)各國中學校請於 109 年 4 月 24 日(星期五)至 109 年 4 月 28 日(星期二)每日上午 9 時

至 12 時、下午 1 時至 4 時依本會規劃時間繳交紙本資料供委員會審查，紙本資料請

依班級及座號裝訂成冊，裝箱(袋)派員送至承辦學校(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)。 

(二)報名學生或家長對積分審查結果有疑義時，由學生或家長直接向本會承辦學校申請

複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1.申請日期：109 年 5 月 5 日(星期二) 中午 1 時至下午 4 時，109 年 5 月 6 日(星期三)

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2.申請手續： 

(1)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「109 學年度臺東區免試入學多元學習表現總

積分複查申請書」(附表二，第 42 頁)，親自向本會承辦學校申請。 

(2)複查時繳交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50 元整及回郵信封（貼足限時郵票）。 

(3)如遇特殊之情形，可接受傳真辦理，事後再行補件。 

3.複查結果若成績有異動，按本區多元學習表現計分原則重予計算，更正學生成績並回

覆本複查結果。並可於 109 年 5 月 7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後上網(https://ttf.entry.edu.tw)

查詢。 

總積分 志願序 服務學習 

獎勵紀錄 無記過紀錄均衡學習 
國中教育會考成

績 

國文 數學 英語 社會 

自然 寫作測驗 國文標示 數學標示 

英語標示 社會標示 自然標示 

志願校科 


